
包头市国防教育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全民的国防教育，提高公民的国防观念，促进

国防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和有关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防教育是对公民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国防观

念、国防知识的教育，是启发公民自觉履行保卫祖国和其他国防义

务的全民性教育。

第三条 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凡本市行政区域

内的党政机关、武装力量、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学校、城乡基层组织和公民均应遵守本规定，保证国防教育的发展。

第四条 国防教育应贯彻长期、有效、稳步发展的方针，坚持

经常教育与集中教育、重点教育与普及教育、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

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公民接受国防教育是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凡年满七周岁的公民均应接受国防教育。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国防教育工作。市、旗县区及大中

型企业均要设立国防教育领导机构，负责国防教育的组织领导和管

理工作。国防教育领导机构由本级人民政府、地方军事机关及有关

部门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组成。



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同级人民武装

部门，负责承办国防教育的日常工作。

乡、镇（苏木）、街道办事处和小型企业要有专人负责国防教

育工作。

第七条 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的职责：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国防教育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 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国防教育的规划；

（三） 研究解决国防教育中的重大问题；

（四） 组织协调有关部门的国防教育工作。

第八条 各级国防教育办公室的职责：

（一） 负责本行政区（本单位）国防教育规划的具体实施；

（二）负责了解和掌握国防教育的情况；

（三）负责本行政区（本单位）国防教育经费的管理和使用；

（四）负责国防教育领导机构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国防教育分为重点教育和普及教育两种：

（一）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

基层组织负责人和现役军人、民兵、预备役人员、高等院校和各类

高级中等学校的学生接受重点教育；

（二）除第九条第一款以外的其他公民及初级中学学生、小学

生接受普及教育。



第十条 接受重点教育的对象，主要学习国防理论、国防历史、

国防法制和国防经济；接受普及教育的对象，主要学习国防义务和

权利、国防历史、人民防空等国防常识。

第十一条 社会的国防教育，由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统一部

署，由各级国防教育办公室负责组织，各部门、各单位具体实施；

学校的国防教育，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各学校具体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国防教育师资从下列人员中选聘：

（一） 各级领导干部；

（二） 大专院校和各类成人学校的理论教师；

（三）军队干部、人武干部和民兵干部。

第十三条 各地区、各单位应结合军民共建、拥军优属等项工

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利用各类干部学校、职工学校、

民兵训练基地和其他文化活动场所进行国防知识教育和基础训练。

第十四条 各级国防教育领导机构，每年应结合征兵工作和建

军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集中组织进行国防教育的宣传，使全民国

防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第十五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文化等部门，要加强对国防

教育的宣传。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国防教育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企业事业单位要列入工作计划，安排国防教育专项经费。

鼓励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捐献资助国防教育事业。



各级民兵组织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开展以

劳养武活动，补充国防教育经费。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对在国防教育中做

出显著成绩或者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十八条 对不接受国防教育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

企业事业单位给予批评教育；经教育不改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单位

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九条 本规定在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国防教育办公室

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